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暨附設進修部 

108學年度高職繁星計畫校內推薦辦法 
一、本校為辦理 108學年度高職繁星計畫，特訂定校內推薦辦法（以下簡稱辦法）。 
二、依據： 

依據教育部 103.11.05 臺教技(二)字第 10396858 號函示，組織「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高職

繁星計畫甄選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負責討論訂定本校推薦辦法，執行本校高職繁星計畫推薦

作業評審工作。 

三、組織： 

(一）委員會之成員包括：校長、教務主任、秘書、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實習主任、圖

書館主任、主任教官、各科主任、進修部主任、註冊組長、進校教務組長及日、進校高三導師

合計 29 人。委員如有 3 等親以內親屬被推薦參加甄選，應事先主動告知並迴避。 

(二) 由教務主任擔任委員會總幹事，負責會議之召集與督導推薦作業之進行。 

四、職責： 

(一) 擬訂本校繁星計畫推薦辦法。 

(二) 加強宣導高職繁星計畫等相關事宜。 

(三) 審查並決定推薦人選。 

(四) 檢討年度推薦作業工作。 

五、推薦作業： 

(一) 申請人資格必須為全程就讀本校之應屆畢業生，無記大過紀錄，獎懲相抵未超過一次小過以

上，且符合下列條件： 

五學期學業加權平均成績擇優推薦，取排名日校商管群前 20 名、進校商管群前 10 名、 

日校應外群前 10 名，且符合各科組排名前 30%以內(若遇有較佳名次放棄者，須檢附家長 

同意書，由下一名次依序遞補，依此類推)。 
(二) 甄選日程： 

日期 事項 地點 辦理單位 備註 
 

107年12月27日 
召開本校擬定校內高職繁星計畫
甄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擬訂本
校推薦辦法。 

商教樓   
2樓會議室 

 

註冊組 
 

108年 1月 29日 公告符合繁星計畫申請名單。 教務處 註冊組  

1月 30日 開放繁星計畫申請 教務處 註冊組  

2月 12日 繁星計畫申請截止 教務處 註冊組  

  2月 18日 校內高職繁星計畫甄選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 

商教樓   
2樓會議室 

註冊組  

2 月19日 公告繁星計畫推薦名單 教務處 註冊組  

2月 21日至 3月 5日 

 

考生準備資料，繳交報名表 

 

教務處 

教務處
學務處
實習處 
輔導室 

 

2月 21 日 10:00 起 
3月 05 日 17:00 止 

上傳學生基本資料與成績 教務處 註冊組  

3月06日 10:00 起至 

3月13日 17:00 止 

被推薦考生於期限內完成網路報
名並收齊考生報名表件 教務處 

註冊組輔
導學生報 
名 

 

3 月 14 日前 
統一以快遞或掛號寄出考生報名
表件 

教務處 註冊組  

4月12日至 4月16日 考生網路選填登記就讀志願序  可填 25 個志願 
4月 24日 10:00 起 錄取名單查詢    



 
(三) 甄選項目及成績處理： 

1.書面資料內容： 

(1).五學期成績單。 

(2).技能檢定證照證明。 

(3).語言能力檢定。 

(4).學校幹部及社團幹部證明。 

2.成績比序順序： 

【第 1 比序】學業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 2 比序】部訂專業及實習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 3 比序】英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 4 比序】國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 5 比序】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 6 比序】「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之總合成績(如附件三-1) 

【第 7 比序】「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之總合成績(如附件三-2) 

註：第 6、7比序為入學高職學校之後至報名截止日 108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三）前，方予採計。 

 
(四) 推薦準則： 

1.必須合於招生簡章規定之推薦條件之要求。 

2.必須符合校內訂定之推薦作業程序。 

3.推薦人選由委員會根據申請學生之書面資料依照前項評分標準的七個項目比序，錄取進修部商

管群 3名、日校商管群錄取 9名、外語群錄取 3名，作為本校推薦人選之順序。 

六、本推薦辦法由本校高職繁星計畫甄選委員會討論擬訂，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三-1：第6比序「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之總合成績 



 

二、語文能力檢定之採計項目及計分標準表 
 



 

附表三-2：第 7 比序「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採計項目及計分標準 



 

附件四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暨附設進修部 108學年度 

「高職繁星計畫」校內推薦申請表 

符合本校高職繁星計畫推薦辦法規定申請資格者，請至註冊組、學務處、生輔組、實習處等相關單位填寫表格內容並核

章，其中技能檢定證照及相關證件請檢附影本 2份，並攜帶正本查驗，填畢後於 108.02.12前將申請表送交註冊組，即

完成申請手續： 

班級:            座號:             姓名:           

        審查名稱 

審查單位 
審查項目 計分方式說明 結果 

填表人 

核章 

初

審 

學務處生輔

組、進修部 
德行考察 

無大過紀錄，獎懲相抵未超過一次小過以

上。 

□通過 

□未通過，原
因:________  
 

 

教務處註冊
組、進修部 

全程就讀本校應屆
畢業生，符合右列資
格 

符合各科排名前 30%以內且取排名日校商管
群前 20名；進校商管群前 10 名；日校應外
群前 10名，（若要放棄資格須檢附家長同意
書） 

□通過 

□未通過，原
因:_________  
 

 

複

審 

第 1比序: 
教務處註冊

組 
進修部 

五學期學業成績平
均群名次百分比 

群名次百分比。 

 %  

第 2比序: 
教務處註冊

組 
進修部 

五學期部定專業及
實習科目平均成績
群名次百分比 

群名次百分比。 

 %  

第 3-5 比序: 

共同科目群

名次百分比 

英文群名次百分比 依群名次百分比。  %  

國文群名次百分比 依群名次百分比。  %  

數學群名次百分比 依群名次百分比。  %  

第 6比序: 
競賽、證照、
語文能力檢

定 

競賽 

國 際 :_________________ 、 全
國 :______________ 技 藝 競
賽:_____________、專題:___群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_(請填競賽名稱及名
次) 

總得分: 

_________ 

實習處比序 6 

核定總分:_____

分 

證照 
______職類技術士__級、______職類技術士
__級、______職類技術士__級、______職類
技術士__級 

總得分: 

________ 

語文能力檢定 
英語及外語能力檢定:_____級、日本語能力
檢定___級 

總得分: 

________ 

第 7比序: 
學校幹部、志
工、社會服
務、社團參與 

學校幹部 

班級幹部:一上______、一下______、二上
______、二下______、三上______ ;全校幹
部:__年級_學期_____幹部、__年級_學期
_____幹部；社團幹部(社長):一上______
社、一下______社、二上______社、二下
______社、三上______社 

總得分: 

________ 

學務處比序 7 

核定總分:_____

分 

志工及社會服務 
一上__小時、一下__小時、二上__小時、二

下__小時、三上__小時   共________小時 

總得分: 

________ 

社團參與 
一上______社、一下______社、二上______

社、二下______社、三上______社 

總得分: 

________ 

*申請表附件:第 6、7比序:簡章附表一、二 


